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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向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  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 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深华新”）为

支持全资子公司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八达园林”）

经营发展需要，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

向八达园林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10,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资金，时间 12

个月，并按年利率 4%收取资金占用费。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经董事会

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后实施，不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二、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

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，八达园林为公

司全资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为王仁年，注册资本为 35,500 万元，经

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工程、园林古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、水暖安装工程

施工，山体造绿，假山、喷泉安装，苗木花卉培植销售，园林绿化规

划设计及技术咨询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

三、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 

1、财务资助的金额、期限：公司拟分次向八达园林提供总额人

民币 10,000 万元财务资助，期限不超过一年。 

2、资金来源：公司自有资金。 

3、资金占用费率标准：4%年利率。 

四、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，同意为八达

园林提供人民币 10,000 万元财务资助资金。根据章程规定，此议案

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八达园林为公司100%控股子公司，目前八达园林经营状况良好，

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，风险可控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，向全资子公司八达园林提

供财务资助将有利增加八达园林的现金流，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的生产

经营，有助于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，同时也能够对八达园林实施

有效的控制，确保公司资金安全。因此我们认为该财务资助事项符合

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

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同意该财务资助事项。 

七、备查文件： 

1、公司八届四十八次董事会决议； 



2、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；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月 24 日 

 




